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戴俊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08,791,109.48 56,451,026.19 1,68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711,611.34 537,322.86 16,78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9,140,062.80 495,757.87 17,88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449,440.35 16,302,611.77 85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9 0.004 6,8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9 0.004 6,8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0.07% 3.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32,014,833.07 3,415,279,026.28 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3,185,089.13 2,644,746,835.26 4.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03,122.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6,12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7,699.02

合计 1,571,548.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5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卫伟 境内自然人 23.01% 74,751,491 74,751,491

曾开天 境内自然人 21.05% 68,389,662 68,389,662

吴绪顺 境内自然人 11.64% 37,803,293 37,803,293

吴卫红 境内自然人 9.55% 31,034,197 31,034,197

吴卫东 境内自然人 9.46% 30,739,645 30,739,645 质押 22,580,600

吴斌 境内自然人 4.01% 13,037,773 13,037,773

叶志华 境内自然人 2.20% 7,139,165 7,139,165

安徽国富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6% 6,690,000 0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均

衡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3% 5,624,338 0

杨大可 境内自然人 0.94% 3,059,642 3,059,64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6,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624,338 人民币普通股 5,624,3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2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328,824 人民币普通股 2,328,824

上海磐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43,268 人民币普通股 2,243,268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187,949 人民币普通股 2,187,949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

1,515,483 人民币普通股 1,515,483

王麒杰 1,0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5,000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3,32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吴绪顺与吴卫红、吴卫东为父女（子）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它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2.49%，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余额增加50.44%，主要是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价上升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687.02%，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761.32%，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3636.61%，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1933.96%，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5，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53.43%，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32.99%，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

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71.91%，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

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06.85%，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

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444.26%，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

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1726.17%，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822.76%，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

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3.42%，主要由于公司从去

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2月25日，公司因商谈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2月25

日（周三）上午开市起停牌。

2、2015年3月17日，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3月18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3、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当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筹划重大事项

2015年02月2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3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3月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年03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3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4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015年04月2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吴绪顺、吴卫

红、吴卫东

（简称“吴氏

家族” ）

“1、吴氏家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

内不减持所持上市公司任何股份；同时，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在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的

比例不超过其本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2、吴氏家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

内保证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其他任何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数量，并维持对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地位； 3、如吴氏家族违反上述承诺，除承担相关法

律法规和上市规则规定的监管责任外，还应当就每次违反承诺的

行为向上市公司支付5,000万元违约金，并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

2014年04月30

日

正在严格履行当

中

李卫伟、曾开

天

李卫伟、曾开天的股份锁定安排：1、李卫伟、曾开天承诺：自本次新

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顺荣股

份的股份；同时，为保证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上市公司持续服务

和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李卫伟、曾开天应按照

如下要求转让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顺荣股份的股份：自本次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

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10%，曾开天累计可转

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30%；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

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30%，

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

部新增股份的60%；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48个月内，李卫伟累

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

份的5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

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90%。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60个月

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

司全部新增股份的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48个月后，曾开天可

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自本次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60个月后，李卫伟可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

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2、李卫伟、曾开天承诺：如李卫

伟、曾开天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负有

股份补偿义务的，则李卫伟、曾开天当期实际可转让股份数应以当

期可转让股份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扣减后

实际可转让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0的，则李卫伟、曾开天当期实际

可转让股份数为0，且次年可转让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

对值。

2014年04月30

日

正在严格履行当

中

李卫伟、曾开

天

（一）业绩承诺 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三七玩2013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不低于22,000万元。 如标的股权交割于2013年度内完成，李

卫伟和曾开天承诺2014年度、2015年度三七玩逐年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30,000万元、36,000万元；如标的股权交割于2014年

度内完成，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三

七玩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0万元、36,000万元、43,

200万元。 上述净利润是指三七玩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二）补偿安排 1、补偿金额的计算 如三七玩在

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李卫伟、曾开天应在承诺期内各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顺荣

股份支付补偿。 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

金额=（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基准日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

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中李卫伟、曾开天

分别所占比例，按照李卫伟、曾开天在本次交易中各自取得的对价

占比进行分配（即李卫伟占46.67%，曾开天占53.33%）。 交易

各方同意，股份交割日后，顺荣股份和三七玩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

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2、补偿的具体方式（1）如李卫伟、曾开天当期需向顺荣股份支付

补偿，则先以李卫伟、曾开天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

行补偿，不足部分由李卫伟、曾开天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

下： ①先由李卫伟、曾开天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

行补偿，具体如下：A、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

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的股份价格 B、顺荣股

份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

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

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C、顺荣股

份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

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D、李卫伟、曾开天应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发出将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顺

荣股份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 当

期应补偿的股份全部划转至专门账户后，由顺荣股份董事会负责

办理顺荣股份以总价1.00元的价格向李卫伟、曾开天定向回购并

注销当期应补偿股份的具体手续。 ②按照以上方式计算

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的，差额部分由李卫伟、曾开天以现金

补偿。 李卫伟、曾开天需在收到顺荣股份要求支付现金补偿的书

面通知之后30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顺荣股份指定的银

行账户内。 ③如标的股权交割于2014年度内完成，且2013年度

三七玩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22,000万元，则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按

照前述补偿方式进行股份补偿。 （2）在承诺期届满后六个

月内，顺荣股份聘请各方一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承诺期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

的股份价格+承诺期内已补偿现金，则李卫伟、曾开天应对顺荣股

份另行补偿。 补偿时，先以李卫伟、曾开天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

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不足的部分由李卫伟、曾开天以现金补偿。

因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的金额=期末

减值额-承诺期内因实际利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3）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

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计算结果如出现小数的，应舍去取整。

（4）无论如何，李卫伟、曾开天向顺荣股份支付的补偿总额不超

过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和现金对价之和。 （5）顺荣股份

与李卫伟、曾开天一致确认，李卫伟、曾开天对顺荣股份补偿的实

施，以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及本次交易的总对价支付完毕为前提。

2014年04月30

日

正在严格履行当

中

李卫伟、曾开

天

交易对方李卫伟、曾开天已分别承诺： 1、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任

何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三

七玩的经营管理、决策、提案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的情形；除三七玩之外，交易对方目前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

同投资于其他企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

经济利益关系。 在顺荣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完成后，交易对方不会基于所持有

的顺荣股份的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 2、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36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包括

但不限于在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

认购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等），也不通过任何方式谋求对上市公司

的控制地位，不与上市公司其他任何股东采取一致行动，不通过协

议、其他安排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

公司股份表决权； 3、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同意上市公司在2016

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收购其所持有的三七玩剩余22%/18%

的股权，收购价格不高于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就该等股权

届时出具的评估结果。 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之日起

30日内正式启动该等股权转让的相关工作。 如李卫伟或曾开天

违反上述承诺，违反承诺方除承担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规定的监

管责任外，还应当就每次违反承诺的行为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5,000万元，并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2014年04月30

日

正在严格履行当

中

曾开天

曾开天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所对应的股东大会上的全部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

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曾开天对放弃所持

股份表决权事项补充承诺：在吴氏家族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期间，自愿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

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人选。

2014年04月30

日

正在严格履行当

中

李卫伟

李卫伟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所对应的股东大会上的全部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

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2014年11月18

日

正在严格履行当

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吴绪顺、吴卫

红、吴卫东、

安徽国富产

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瀚玥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国元

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绪顺先生、吴卫红女士、吴卫东先

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期限

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瀚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承诺期限

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此外，吴绪顺先生、吴卫

红女士、吴卫东先生还承诺：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

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2011年03月02

日

三年 已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6,831.99% 至 7,602.21%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8,000 至 20,00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8,93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自2014年12月份开

始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七互娱的韩国控股子公司ENP� Games� Co.,Ltd持有韩国上市公司

ESTsoft� Corp.� 242,536股的股份。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顺荣三七 公告编号：2015-037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商谈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顺荣三七，股票代码：002555）于2015年2月25日（周三）上午开

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2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14）。

停牌期间，公司于2015年3月4日、2015年3月11日发布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于2015年3月18日、2015年3月25日、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9日、2015年

4月16日、2015年4月23日发布了《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停牌公告》、《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继续停牌公告》，内容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组织中介机构进行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 待相关文件准备完毕，

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并公告。 公司暂定于2015年5月4日（周一）召开

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鉴于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5年4月29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继续与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各项工作。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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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一季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一季报全文及正文，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将“2014

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填写错误，现更正补充说明如下：

更正前：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6,831.99% 至 7,602.21%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8,000 至 20,00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893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自2014年12月份开

始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更正后：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6,831.99% 至 7,602.21%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8,000 至 20,00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59.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自2014年12月份开

始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上述更正补充说明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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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戴俊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08,791,109.48 56,451,026.19 1,68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711,611.34 537,322.86 16,78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9,140,062.80 495,757.87 17,880.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6,449,440.35 16,302,611.77 85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9 0.004 6,8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9 0.004 6,8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9% 0.07% 3.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32,014,833.07 3,415,279,026.28 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3,185,089.13 2,644,746,835.26 4.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03,122.6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6,124.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7,699.02

合计 1,571,548.5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5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卫伟 境内自然人 23.01% 74,751,491 74,751,491

曾开天 境内自然人 21.05% 68,389,662 68,389,662

吴绪顺 境内自然人 11.64% 37,803,293 37,803,293

吴卫红 境内自然人 9.55% 31,034,197 31,034,197

吴卫东 境内自然人 9.46% 30,739,645 30,739,645 质押 22,580,600

吴斌 境内自然人 4.01% 13,037,773 13,037,773

叶志华 境内自然人 2.20% 7,139,165 7,139,165

安徽国富产业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6% 6,690,000 0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均

衡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3% 5,624,338 0

杨大可 境内自然人 0.94% 3,059,642 3,059,64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6,6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624,338 人民币普通股 5,624,3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600,002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2

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2,328,824 人民币普通股 2,328,824

上海磐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43,268 人民币普通股 2,243,268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187,949 人民币普通股 2,187,949

中国银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

1,515,483 人民币普通股 1,515,483

王麒杰 1,0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5,000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1,003,32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吴绪顺与吴卫红、吴卫东为父女（子）关系，除此之外，未知其它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2.49%，主要是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余额增加50.44%，主要是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价上升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687.02%，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761.32%，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

范围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3636.61%，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1933.96%，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5，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53.43%，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32.99%，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

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71.91%，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

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06.85%，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

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4，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444.26%，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

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5，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1726.17%，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6，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822.76%，主要由于公司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将

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3.42%，主要由于公司从去

年第四季度起将子公司三七互娱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5年2月25日，公司因商谈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2月25

日（周三）上午开市起停牌。

2、2015年3月17日，公司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3月18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3、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当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筹划重大事项

2015年02月2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年03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3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04月2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吴绪顺、吴卫红、吴

卫东（简称“吴氏

家族” ）

“1、吴氏家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前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

上市公司任何股份；同时，吴绪顺、吴卫红、吴卫东在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本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2、吴氏家族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

月内保证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超过其他任何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数量，并维持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 3、如吴

氏家族违反上述承诺，除承担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规定的监管责任外，还应

当就每次违反承诺的行为向上市公司支付5,000万元违约金，并继续履行相应承

诺。 ”

2014年4月30日

正在严格履行

当中

李卫伟、曾开天

李卫伟、曾开天的股份锁定安排：1、李卫伟、曾开天承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

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取得的顺荣股份的股份；同时，为保证其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上市公司持续服务和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

李卫伟、曾开天应按照如下要求转让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顺荣股份的股份：自本

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

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1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

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30%；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的3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

股份的60%；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48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

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5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

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90%。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60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

全部新增股份的70%；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48个月后，曾开天可转让其剩余的于

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60个月后，李

卫伟可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2、李卫伟、曾开

天承诺：如李卫伟、曾开天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负有

股份补偿义务的，则李卫伟、曾开天当期实际可转让股份数应以当期可转让股份

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扣减后实际可转让股份数量小于或等

于0的，则李卫伟、曾开天当期实际可转让股份数为0，且次年可转让股份数量还应

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2014年4月30日

正在严格履行

当中

李卫伟、曾开天

（一）业绩承诺 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三七玩2013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22,

000万元。 如标的股权交割于2013年度内完成，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2014年度、

2015年度三七玩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0万元、36,000万元；如标的

股权交割于2014年度内完成，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

度三七玩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0万元、36,000万元、43,200万元。

上述净利润是指三七玩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

税收减免除外）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补偿安排 1、补偿金

额的计算 如三七玩在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李卫伟、曾开天应在承诺

期内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顺荣股份支

付补偿。 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基准日至当期

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基准日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承诺期内各

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本次交易的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中李

卫伟、曾开天分别所占比例，按照李卫伟、曾开天在本次交易中各自取得的对价占

比进行分配（即李卫伟占46.67%，曾开天占53.33%）。 交易各方同意，股份交割

日后，顺荣股份和三七玩应在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2、补偿的具体方式（1）如李卫伟、曾开天当期

需向顺荣股份支付补偿，则先以李卫伟、曾开天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

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李卫伟、曾开天以现金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①先由

李卫伟、曾开天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具体如下：A、当期

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行

的股份价格 B、顺荣股份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

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

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C、顺荣股份在承诺期内已分配的

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

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D、李卫伟、曾开天应按照《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发出将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划转至顺荣股份

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对该等股份进行锁定的指令。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全部

划转至

2014年4月30日

正在严格履行

当中

李卫伟、曾开天

交易对方李卫伟、曾开天已分别承诺： 1、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或其

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三七玩的经营管理、决策、提案和

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除三七玩之外，交易对方目前不存在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同投资于其他企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伙、合作、联营等

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在顺荣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完成后，交易对方不会基于所持有的顺荣股份的股份谋求一

致行动关系； 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在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协议受让上市公

司股份、认购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等），也不通过任何方式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

位，不与上市公司其他任何股东采取一致行动，不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上市公司

其他股东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3、在本次交易完成

后，同意上市公司在2016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收购其所持有的三七玩剩余

22%/18%的股权，收购价格不高于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就该等股权届时出

具的评估结果。 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之日起30日内正式启动该等

股权转让的相关工作。 如李卫伟或曾开天违反上述承诺，违反承诺方除承担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则规定的监管责任外，还应当就每次违反承诺的行为向上市公司

支付违约金5,000万元，并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2014年4月30日

正在严格履行

当中

曾开天

曾开天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股东

大会上的全部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 曾开天对放弃所持股份表决权事项补充承诺：在吴氏家族作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自愿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

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2014年4月30日

正在严格履行

当中

李卫伟

李卫伟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股东

大会上的全部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

2014年11月18

日

正在严格履行

当中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吴绪顺、吴卫红、吴

卫东、安徽国富产

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瀚玥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国元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绪顺先生、吴卫红女士、吴卫东先生承诺：自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瀚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元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此外，吴绪顺先生、

吴卫红女士、吴卫东先生还承诺：前述锁定期限届满后，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本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股份。

2011年3月2日 三年 已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6,831.99% 至 7,602.21%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8,000 至 20,00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259.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自2014年12月份开

始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七互娱的韩国控股子公司ENP� Games� Co.,Ltd持有韩国上市公司

ESTsoft� Corp.� 242,536股的股份。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王晓光、总经理（法定代表人）黄明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将祖学 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屈波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08,095,931.35 1,675,264,905.48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41,151,587.77 736,970,526.18 0.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417,112.84 1,493,460.60 1,534.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66,250,544.36 270,246,114.65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416,727.20 4,324,440.36 -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99,952.27 2,755,115.31 -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6 0.55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04 0.0132 -21.2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104 0.0132 -21.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117,910.6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447.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68

所得税影响额 -161,752.18

合计 916,774.9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2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

74,988,175 22.910 2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30,000,000 9.166 3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湖南省天心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10,000,000 3.055 1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7,072,709 2.161 0 未知 未知

江苏华达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5,000,000 1.528 5,000,0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00,000 1.528 5,000,000 未知 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得意理财－

018L－WN001沪

3,799,800 1.161 0 未知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3,756,469 1.148 0 未知 未知

朱振建 3,630,000 1.10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万恬恬 3,181,500 0.97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54,988,175 人民币普通股 54,988,17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7,072,709 人民币普通股 7,072,709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得意理

财－018L－WN001沪

3,7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9,8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

红－018L－FH001沪

3,756,469 人民币普通股 3,756,469

朱振建 3,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0,000

万恬恬 3,1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1,500

刘祺 2,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000

庄秀枝 2,1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000

丁书干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肖鲲 1,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应收票据 26,079,579.51 17,768,731.50 8,310,848.01 46.77

预付款项 15,017,708.06 10,197,146.37 4,820,561.69 47.27

工程物资 16,951,922.55 11,160,215.63 5,791,706.92 51.90

预收款项 68,130,017.74 47,715,602.65 20,414,415.09 42.78

应付职工薪酬 4,654,033.63 8,715,497.54 -4,061,463.91 -46.60

专项储备 3,042,477.78 2,278,143.39 764,334.39 33.55

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8,310,848.01元，主要是销售商品收到的承兑汇票增加；

2、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4,820,561.69元，主要是预付的原材料及设备款增加；

3、工程物资：期末较期初增加5,791,706.92元，主要是采购的工程物资增加；

4、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20,414,415.09元，主要是销售商品收到的预付款增加；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4,061,463.91元，主要是本期支付了计提的工资、福利；

6、专项储备：期末较期初增加764,334.39元，主要是本期已提取尚未使用的专项储备增加。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销售费用 12,670,057.73 11,265,589.26 1,404,468.47 12.47

管理费用 33,232,732.97 29,558,442.60 3,674,290.37 12.43

财务费用 10,619,796.70 12,756,460.56 -2,136,663.86 -16.75

营业外收入 4,445,356.13 6,398,223.99 -1,952,867.86 -30.52

少数股东损益 562,997.16 1,265,547.29 -702,550.13 -55.51

1、营业外收入：本期减少1,952,867.86元，主要原因是本期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减少；

2、少数股东损益：本期减少702,550.13元，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利润减少。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3月）

增减额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4,417,112.84 1,493,460.60 22,923,652.24 1534.9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504,719.82 -12,264,758.89 -10,239,960.9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2,527,976.59 -188,198,737.64 220,726,714.23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2,923,652.24元，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0,239,960.93元，主要原因是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20,726,714.23元，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归还了

银行贷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方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本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并促使本公

司现有及将来控股的企业和参股的企业采

取有效措施，不会：（1）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或股份公司控股

的企业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或于该等业务中持有

权益或利益；（2） 以任何形式支持股份股

东及股份公司控股的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

与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控股的企业目前或

今后进行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3） 以其他方式介

入（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股份公司及

股份公司控股的企业目前或今后进行的业

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

2013年8月

6日，长期

否 是

股份限

售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湘江

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湖南省天心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湖南轻盐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江苏华达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省诸暨

合力化学对外贸易有

限公司

相关方与公司分别签署了 《股票认购合

同》，保证并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所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36个月内

不转让。

2013年12

月25日

-2016年12

月25日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明智

日期 2015-04-28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3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湖南海利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证券简称：顺荣三七 公告编号：2015-038

B064

■ 2015年4月30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